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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吓人致伤，狗主人需担责”引出的法律话题

“无接触式损害”，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版文字 舒翼 制图 朱臻

近日，两起“狗吓人致伤，狗主人需担责”的案例被公布，让包
括“无接触式宠物伤人”在内的“无接触式损害”话题为不少人关
注。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金晴芝律师认为，狗主人因为管理宠物
的方式不当，造成他人损害，都被法院二审判决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在生活中，最好的避免“无接触式损害”的方法，就是我们都
要确保行为和目的合理与正当，遵守各类规则规范，不要因为一
时疏忽或头脑发热而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来。

案例一：2023年3月，陈某
驾驶两轮摩托车正常行驶时，
张某饲养的两条未拴绳的大型
犬突然从路旁蹿出，扑向摩托
车，导致陈某受到惊吓后骑行
不稳摔倒，摩托车侧翻压伤左
腿。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因协商赔偿未果，陈某将狗主
人张某诉至湖南省常德市临澧
县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各项损
失合计16万余元。

法院认为，饲养动物致害
责任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
张某饲养的两只大型犬在事发
时处于放养状态。虽然犬只并
未与陈某的身体产生直接接
触，但造成了陈某骑车侧翻，左
腿被压伤的损害结果。犬只的
行为与陈某受伤之间具备引起
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故张某
作为犬只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
决张某赔偿陈某各项损失合计
11万余元。

张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
维持原判。

二审法官表示，动物致人
损害的行为，不仅限于如撕咬、
抓挠、扑倒等身体上的直接接
触行为，还包括吠叫、追逐、突
然蹿出等令人恐惧或惊吓的行
为。动物作为法律上的“物”，
致人损害后是无法承担责任
的，因此责任主体便是它的饲
养人或管理人。不管饲养人或
管理人本身是否有过错，只要
存在动物加害行为、损害结果
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

任，除非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受
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
形，如碰瓷、故意挑逗等行为，
才可能全部或部分免除赔偿责
任。

饲养动物责任重大，法官
提醒各位动物饲养人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提高管
束意识，对动物进行合理的控
制和管理，别到承担赔偿责任
时才后悔。

案例二：62岁的徐某抱着
自家小狗在小区散步时，路上
遇到一只体型较大且无人看管
的黑狗。徐某用树枝进行驱
赶，黑狗却不停凑近。徐某在
躲避时被不平整的地面绊倒摔
伤。事发后，黑狗的主人花某
陪同就医，支付医药费466元，
并补偿徐某200元。

次日，徐某仍感到胸部疼
痛，到医院复查确认肋骨骨折，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徐某再
次联系花某处理遭到拒绝。徐
某将花某起诉到苏州市吴中区
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2万
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监控视
频可以看出，徐某抱着小狗走在
路上，遭到花某饲养的黑狗纠
缠，黑狗不断靠近徐某。徐某几
番躲避无法摆脱，被逼到路边，
因地面不平整被绊倒受伤。花
某自述，他当时不在家中，黑狗
是自己从家里跑出的，由此可以
确定，花某离家时未对黑狗采取
足够安全措施，防止它跑出生
事。花某作为黑狗的饲养人，未
能妥善看管黑狗，应对徐某的损
伤承担赔偿责任。

并且双方于事发后达成的
口头协议，基于徐某对自身伤
情的重大误解所致，按此方案
处理明显有失公平，徐某要求
花某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符合
法律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花某
赔偿徐某损失共11万余元。

狗没咬人只吓人，
造成损害仍要狗主人买单

金晴芝介绍，我国法律中并
没有直接使用“无接触式损害”
这一术语，可以说这个概念是一
种对于客观事实的概括性表
述。但是我国的法律条文中，确
实涵盖了对于“无接触式损害”
这种情形的相关规定。

总的来说，虽然“无接触式
损害”并非法律术语，但在实际
的法律实践中，法院会根据事故
双方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
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来认定双方的责任。换句
话说，即使没有发生身体上的物
理接触，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像案例中的“无接触式宠物
伤人”就属于“无接触式损害”中
最常见的一类。“无接触式宠物伤
人”通常是指宠物在没有与受害
人发生直接身体接触的情况下，
由于其行为（如吠叫、追逐、突然
蹿出等）引起受害人恐慌或惊吓，
导致受害人受伤的情形。在这种
情况下，适用《民法典》第1245条
和1246六条的规定，动物饲养人

或管理人同样需要承担侵权责
任，即便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只
要存在动物有加害行为、产生了
损害后果，以及行为与后果之间
有因果关系即可。也就是说，“无
接触式宠物伤人”主要依据《民法
典》中关于动物饲养人责任的条
款进行责任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无接触式
宠物伤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即便宠物与人没有直接的身
体接触，甚至宠物主人都不知道
自己的狗惹祸了，只要存在动物
的加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两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宠物主人就免
不了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宠物
主人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才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
故意或重大过失证明起来颇为
麻烦。

如果被法院认定构成了“无
接触式宠物伤人”，赔偿内容原
则上与正常的损害赔偿是相同
的，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

等。当然具体的赔偿项目和金
额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应证
明来确定。

金晴芝建议广大宠物主人，
为了避免被宠物牵连成为“无接
触式宠物伤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人，最好在公共场所，随时用绳
子牵好宠物，确保它们不会乱跑
或对他人造成威胁。宠物主人
还需要了解并遵守当地相关的
宠物管理规定，并且对自家宠物
进行适当的训练，教会它们基本
的服从命令和行为规范。

作为个人，为了避免受到“无
接触式宠物伤人”的危害，首先需
要注意提高警觉，注意周围环境
和可能的风险，尽量不要去挑逗
和招惹宠物，尽管出事后宠物主
人要赔钱，但吃痛苦的毕竟是自
己。其次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自
我保护知识和技能，比如急救技
能，可以第一时间对自己的伤势
进和预处理，防止伤情扩大。通
过这些措施，相信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预防“无接触式宠物伤人”
事件的发生和防止后果的扩大。

“无接触式宠物伤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金晴芝介绍，日常生活中还
有两种较为常见的“无接触式损
害”，一类是“无接触式交通事
故”，另一类则属于无心之失。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
条规定，交通事故不以是否“接
触”为构成要件，即使在交通事
故中，双方主体没有发生实际的
直接物理碰撞或接触，但由于一
方的过错行为，如违规驾驶等，
且该行为与另一方的损害结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当事人

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结合司法实务和审判案例，

金晴芝说，“无接触式损害”还有
一类是无心之失，最常见的就是
开玩笑方式不当。比如某人故
意躲在茶水间门口，趁朋友正在
泡热水或拎着热水从茶水间出
来时，突然跳出来大叫吓唬朋
友，导致朋友受惊吓后热水瓶脱
手，热水溅出被烫伤。还有同学
之间嬉闹，甲同学假意挥拳要打
乙同学，乙同学躲避时头撞在了

墙上受伤等。某人或甲同学肯
定会用我只是开玩笑的，对方自
己没控制住才受伤的进行推
脱。但是这种辩解是很难被法
官采信的，因为在不当开玩笑的
情况下，虽然没有发生物理接
触，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造成了
他人遭受惊吓或其他情绪反应，
进而导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这
种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这个人就要承担“无接触式
损害”的赔偿责任。

生活中这两类
“无接触式损害”也要小心避免

在金晴芝与同事们进行法
律业务研讨时，就有人提出过会
不会出现“无接触式损害”被泛
用的情况，比如有人看到一位盲
人在河边走，有可能快要掉河里
了，出于关心便大声呼喊盲人注
意。结果盲人被吓了一跳，反而
脚一滑掉进河里或是摔伤受伤，
那这个关心的人是不是也要承
担赔偿责任。

金晴芝认为，判断是否构成
“无接触式损害”需要综合考虑
以下四个因素：

一是看过错责任原则，如果
某人在提醒盲人时没有过错，或
者某人的提醒行为是出于善意
且行为方式是合理的，那么某人
应该不需要承担责任。

二是看合理行为。如果大
声呼喊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
合理行为，目的是为了防止盲人

遭受更严重的伤害，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盲人因为某人的大
声叫喊，受惊而后产生了损害后
果，法院也会认为某人的行为是
合理的，从而不需要承担责任。

三是看因果关系。侵权责
任的确定还需要考虑行为与损
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某人
的呼喊是盲人摔倒的直接原因，
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某人的
呼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以及盲
人在正常情况下是否能够对此
类提醒做出合理反应。

四是要考虑到社会影响，法
律的制定和司法实践也考虑到了
对社会行为的引导作用。如果因
为担心承担责任而不敢在他人有
危险时进行提醒或援助，这与社
会公序良俗和道德标准不符。

所以这种特殊情况如果发
生，法院在判决时也会综合考虑

各种因素，特别是当事人的行为
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善意。如果
当事人的行为是出于善意且合
理，那么即使导致了损害，也很
可能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也是
鼓励人们在看到他人处于危险
时，能够勇于援助。

当然作为热心人，在看到他
人有危险时，首先要快速评估情
况，判断最安全的援助方式，尽
量避免惊吓到他人，如果可能，
直接跑过去提供帮助是最好的，
比如搀扶或引导对方避开危险。

“无接触式损害”不能被泛用

金晴芝
江苏苏正
律师事务
所律师


